
 

 

 

主旨：茲因久旱不雨，各地水情持續嚴峻，依據旱災中央應變中

心決議自110年1月6日起新竹、苗栗及臺中(含北彰化)地區

由減壓供水黃燈調整為減量供水橙燈，實施第二階段減量

供水措施，請  貴公司(用戶)共體時艱配合節約用水，請 

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109年12月29日旱災中央應變中心決議及本公司「乾旱

時期供水措施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 橙燈(第二階段)減量供水措施: 

（一） 停止供水:包括停供試放消防栓、露天屋頂放流及其他

得停供之用水。 

（二） 減量供水: 

1. 每月用水超過1000度大用水戶之工業用戶減

供7%、非工業用戶減供10%。 

2. 游泳池(含附設泳池)、洗車(含加油站附設

洗車)、三溫暖及水療等業者，減供10%。 

三、 本公司自110年1月6日起將派員抄錄水表指針啟動減量供水

措施，請自主減少用水，如有超量即依規定會同行政單位執

行鉛封減供措施，敬請配合節約用水共體時艱，珍惜水資

源。 

 

台灣自來水公司乾旱時期橙燈(第二階段)減量供水通知 

(每日用水1000度以上工業用戶) 

 



四、 有關橙燈(第二階段)減量供水相關訊息可至本公司網站抗旱

專區(https://www.water.gov.tw/fightdrought)查詢或電

洽本處各(營運)服務所及客服專線1910。 

 

 

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三區管理處  敬啟 


